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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请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华永）为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详情如下： 

一、按监管要求更换会计师事务所 

根据财政部颁布的《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财金[2016]12

号）第二十六条规定：“金融企业连续聘用同一会计师事务所（包括该事务所的

相关成员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5 年。5 年期届满，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公布

的最近一期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信息，对于排名进入前 15 名且审计质量优良

的会计师事务所，金融企业经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后，可适当延长聘用年限，但连

续聘用年限不超过 8 年”。为满足上述规定的要求，确保上市公司审计工作的客

观性，公司拟更换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二、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基本情况 

德勤华永作为德勤有限公司的成员之一，于 1917 年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德

勤品牌由此进入中国。德勤华永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共开设了 22 个分所或

办事处，拥有超过 13,500 名员工及 1,600 位合伙人。德勤华永于 2012 年取得证

券期货相关机构业务许可证（该所前身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 2002

年取得证券期货相关机构业务许可证）。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协议发布的《2018

年度业务收入前 100 家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及《2016 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

前百家信息》，德勤华永排名分别位第二及第三位。 



三、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1、公司提前与原审计机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更换会计

师事务所事项进行了沟通并取得充分支持和积极配合。 

2、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德勤华永相关资质、审计工作程序等相关情况

进行了审查，并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9 年第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2019 年 8 月 23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费用不超过 200 万元，审计范围包括母公司及各子公司，服务内容包括财务

报表审计、内部控制审计、专项审计等。 

4、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事前认可意见：公司拟聘请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

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符合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资质要求。该事务所具备多年上市公司审计经验，能满足公司2019

年度审计工作需求，能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 

公司已事先将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事项通告我们。公司聘请德勤华永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符合《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

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1、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资格，能为公司提供公正、公允的审计服务，满足公司2019年度审计

工作的要求。公司此次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符合《金融企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

益的情形。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19年第五次会议及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第五十三次会议已经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等程序和表决结

果等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3、同意《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



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2、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3、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聘请公司 2019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

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一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相关

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8 月 27 日 


